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依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[2022] 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成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对本行重大关联交易相关

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标的情况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行与关联方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

交易的条件，对关联方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

金额 10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。此次单笔交易金额达到本行上

季末资本净额 1%（含）以上。按照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

管理制度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

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本行股东成都产业资

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控制的企业，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监管规定界定

的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25

日，注册资本 100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裴玉生，类型为有限责



任公司，注册地址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正兴街道

蜀州路 2828 号附 OL-05-202103019 号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

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

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、

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等活动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）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

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截至 2023 年

6 月末，公司总资产 91.61 亿元，总负债 3.17 亿元，资产负

债率 3.46%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和本行内部

制度规定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定价。

四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情况

本次交易按照重大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完成审批。经过第

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、第

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（临时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决策程序合

法合规。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本行与关联方成都科技创新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均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上述

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开展的交易，



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和本公司内部

制度规定；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

交易的条件进行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、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；不影

响本公司独立性，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盈利能力

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

六、关联交易的影响

本次所涉及关联交易基于我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，

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

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，不存在损害本行、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7 月 3 日


